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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城镇燃气管理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一：申请材料：
1.现场核查意见2.新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燃气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变更法定代表人）3.燃气经营许可变更申请表及书面申请

二：申请条件：

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签章有效，禁止提供虚假材料

三：法定依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第15条：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四：申请流程：

申请即受理→审查→决定→制作行政文书→告知/送达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10个工作日
	汪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府公报

■政府网站


	√
	　
	√
	　
	√
	　

	2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一：申请材料：

1.市政燃气设施改动方案，改动方案包括符合燃气发展规划，明确安全施工要求，有安全防护和保障正常用气的措施2.市政燃气设施改动申请表

二：申请条件：

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签章有效，禁止提供虚假材料

三：法定依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第38条：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应当制定改动方案，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批准。

四：申请流程：

申请即受理→审查→决定→制作行政文书→告知/送达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10个工作日
	汪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3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申请条件：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签章有效，禁止提供虚假材料。
二、申请材料：
1、挖掘道路建设管线等填写道路挖掘申请表（4份备注挖掘道路类型和面积）2、 规划局审批盖章3、如挖掘机动车道路到交警大队审批盖章（挖掘人行路不影响交通通行的前提下不用交警审批）4、行政执法局备案审批，以上材料准备完成后，到住建局城建科由相关工作人员对实地情况进行现场踏查，并对道路挖掘申请书进行审核，同意挖掘后通知挖掘单位缴纳道路挖掘费，带交费凭证（复印件）或发票到城建科办理，以上手续完成后，将电话通知到政务大厅取道路挖掘申请书。如不符合办理条件（新建道路5年内部能挖掘等）将电话告知。


  三、申请流程：申请即受理→审查→决定→制作行政文书→告知/送达
四、法定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吉林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15个工作日
	汪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府网站
	√
	　
	
	√
	√
	　

	4
	
	依附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及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
	申请条件：

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签章有效，禁止提供虚假材料。
二、申请材料：

经规划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执法局批准的申请书。
三、申请流程：

申请即受理→审查→决定→制作行政文书→告知/送达
四、法定依据：

《吉林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吉林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15个工作日
	汪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府网站
	√
	　
	
	√　
	√
	　

	5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
	一、申请条件：

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签章有效，禁止提供虚假材料

 二、申请材料：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申请表                                                           2、超重、超高、超长车辆和货物规格的证明                                                       3、车辆行驶路线图                                                                           4、履带车、铁轮车或超重、超高、超长车辆行驶时对城市道路（包括经过城市桥梁）的保护措施。                                       5、特殊车辆的经营许可证、行驶证。
三、 申请流程：

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告知/送达
四、法定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吉林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15个工作日
	汪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府网站
	√
	　
	
	√　
	√
	　

	6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审批
	对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砍伐城市树木，迁移古树名木，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等审批事项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申请流程、法定依据、受理机构、办理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吉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镇绿化管理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汪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府网站
■公开查阅点
	√
	　
	√
	　
	√
	　

	7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处罚
	对违规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砍伐城市树木、迁移古树名木等城市绿化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内容、处罚依据、处罚流程和实施机关。对城市绿化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城市绿化条例》《吉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镇绿化管理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汪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政府网站

■公开查阅点
	√
	　
	√
	　
	√
	　

	8
	城市供水、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申请条件：

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签章有效，禁止提供虚假材料。
二、申请材料：

1、《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批申请表》，电子文件1份。

2、施工组织方案、安全文明施工方案，电子文件1份。

3、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施工图，电子文件1份。

4、影响正常供水的补救措施，电子文件1份。

5、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电子文件1份。

6、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供水工程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资质证书，电子文件1份。

7、单位营业执照，电子文件1份。
三、申请流程：

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告知→送达。
四、法定依据：《城市供水条例》，《城镇排水污水处理条例》
	《城市供水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
	政府部门网站公开查阅点
	√
	　
	
	√　
	√
	　

	9
	城市供水、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确需停止供水的审批
	申请条件：

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签章有效，禁止提供虚假材料。
二、申请材料：

（一）《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停止供水审批表》（纸质版，原件3份）；

（二）规划部门批准文件（纸质版，复印件1份）；

（三）工程施工或设备维修技术方案（纸质版，原件1份）；

（四）有保障用户用水的应急方案（纸质版，原件1份）；

（五）提前24小时告知用水用户的工作方案（纸质版，原件1份）；

（六）因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提供在抢修同时通知用户的证明材料和证据（纸质版，原件1份）。

注：提交复印件的，需要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三、申请流程：

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告知/送达
四、法定依据：《城市供水条例》
	《城市供水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城市供水管理部门
	政府部门网站公开查阅点
	√
	　
	
	√　
	√
	　

	10
	
	对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许可的审批
	申请条件：

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填写完整、签章有效，禁止提供虚假材料。
二、申请材料：

1、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申请表，纸质文件1份（原件），电子文件1份。

2、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等文件，电子档1份。

3、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电子档1份。

4、按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材料，电子档1份。

5、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提供已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材料，电子档1份。

6、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报告；拟排放污水的排水户提交水质、水量预测报告，电子档1份。

7、申请人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电子档1份。
三、申请流程：

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告知/送达
四、《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法定依据：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事项进行审查。排水户应当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
	政府部门网站公开查阅点
	√
	　
	
	√　
	√
	　


1
158

